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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將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的舉行地點

茲提述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二日的
臨時股東大會通告（「該通告」），及連同該通告一併發送予本公司股東（「股東」）
的臨時股東大會適用之代理人委任表格（「代理人委任表格」）和回條（「回條」），
內容有關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於中國四
川省成都市青羊區古中市街8號新華國際酒店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
會」）。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鑒於會務安排的統籌調整，為方
便投資者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舉行地點將變更為中國四川省成都市錦江區三色
路238號新華之星A座。除變更臨時股東大會舉行地點外，該通告、代理人委任表
格及回條所載的所有資料及內容，其中包括臨時股東大會的日期及時間、暫停辦
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及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審議的決議案均維持不變。
代理人委任表格和回條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仍然有效，股東如已遞交代理人委任表
格和╱或回條，則毋須重新遞交。

擬親身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務請留意上述臨時股東大會舉行地點的變動。

承董事會命
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周青

中國‧四川，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a)執行董事周青先生、劉龍章先生及李强先生；
(b)非執行董事柯繼銘先生及譚鏖女士；以及(c)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子斌先生、鄧富
民先生及韓文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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